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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防疫

法官學院防範疫情 取消7月下旬至9月上旬部分班期
【本刊臺北訊】近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雖已穩定

控制，但因仍須維持室內社交距離及座位安排採梅

花座，以維護講座、研習人員之安全與健康。法官

學院參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佈訊息、集會指

引，企業及學校停班課規定以及其他教育訓練機關

（構）作法，綜合考量教室、宿舍及餐廳可容納人

數等因素，決定取消 7月下旬至 9月上旬共 17班次
（詳附表），未取消之課程則調降每班人數在 60人
以下，同時加強防疫措施，讓研習人員能安心研習。

法官學院除取消部分班期外，並調整上課教室、

拉大座位距離、加強教室內之消毒工作，餐廳採用

梅花座保持安全距離，亦落實個人衛生防護，確實

執行人流管制及環境清潔等防疫措施。

法官學院表示，考量疫情發展無法預料，且下半

年已排定之研習班數眾多，經整體考量後再取消 17
班次，並呼籲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狀者，

立即就醫，勿至學院上課；若僅感冒未有發燒者，

請於研習期間全程配戴口罩。另外有依規定須隔

離、檢疫或自主管理者，建議勿至學院上課。

法官學院第 2次取消上課班次
原訂開班日期 班次名稱

7/27-7/28 登記及提存業務研習會

7/28-7/30 日本環境訴訟專題

7/29-7/31 第 1期司法院暨所屬人事人員專業研習
7/31-7/31 第 1期人文藝術研習會（臺北場）
8/03-8/07 第 2期法警專業訓練
8/07-8/07 第 2期性別平權實作坊—嬰兒照顧一起來
8/11-8/14 第 2期法警新思維研習會
8/12-8/14 第 3期法院書記官、執達員在職研習會
8/12-8/14 第 2期司法院暨所屬人事人員專業研習
8/19-8/21 一、二審庭長、審判長實務研習會

8/19-8/21 第 1期大法官書記處所屬同仁在職研習
8/19-8/21 第 2期大法官書記處所屬同仁在職研習
8/21-8/21 第 5期個案研習會（憲法）
8/24-8/26 非訟業務研習會

8/27-8/28 公證人辦理不動產公證業務研習會

9/03-9/03 法院與媒體互動研習班

9/04-9/04 國會運作實務研習班

（下期待續）

（作者為臺中地院法官兼庭長）

（文接三版）

二、我國法

按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20條第 2項資
訊不實之禁止，學者多認係源自美國證

券交易法第 10（b）條及 Rule 10b-5�

（雖然立法理由不可考），亦有認係來

自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8（a）條之立法
例，應遵守第 18（a）條所定之「eyeball 
test」原則，以真正信賴（actual reli-
ance）為據�。然如前所述，美國訴

訟實務上，於證券交易法第 18（a）
條適用與規則 10b-5競合時，仍依規
則 10b-5追究責任，而適用詐欺市場理
論。所以我國對於資訊不實之責任訴

追，似無堅持美國「eyeball test」原則
之必要。

又證券交易法第 20條責任性質迄今
仍存有爭議，通說支持侵權行為責任
�。惟我國市場是否屬於有效率之市

場，實證研究並未獲明確結論�，學者

因認我國證券市場，以自然人投資人

（即俗稱散戶）為主，且投機客較投資

客為多，對於證券發行人公布之資訊，

較少注意，反倒是市場之流言往往起相

當之作用，而證券交易法第 20條之 1
之財報不實民事責任，立法理由明示係

參考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8條等語，然
「信賴要件」係該國 18條所明定之要

件，我國並未將之移植，是解釋該法第

20條之 1時，自無再陷入是否適用「詐
欺市場理論」之爭議，因此美國法院所

採詐欺市場理論，是否適用於我國，殊

值懷疑��。惟學者有認，以我國發展來

看，近年來外資投入不少，證券分析制

度之建立及資訊日益公開透明，適用詐

欺市場理論應無不可�。實務亦肯認我

國證券市場為效率市場�，甚至認為證

券交易法第 20條，既係參考美國法制
而制定，美國法制既採該理論，我國自

無持相反看法理由�。

因此在適用「詐欺市場理論」時，學

者建議判斷之標準，不應放在「效率市

場假設」上�，而應將關鍵放在「不實

資訊是否扭曲該股票價格」之問題上；

亦有認為，如視 ECMH為交易因果關
係推定之要件，則心想「擊敗大盤」

（beat the market）之投資人，即無法得
到上述有利之推定，而購買小公司或新

上市公司之股票投資人，也可能無法受

到保護，這樣結果顯然有悖於反詐欺條

款之立法目的，因而 Langevoort教授認
為 Basic案對於 ECMH之相關討論，
只是「聊備一格」，並無太大意義。因

此，對「詐欺市場理論」之正確意涵，

應是「只要投資人信賴證券市場之股票

價格，不應受詐欺行為之扭曲」，則交

易因果關係即應受推定，至於該股票交

易之市場效率多高，並非重點所在�。

上述觀點，應值贊同，以避免法院對效

率市場認定之困難與不一致。從而，綜

合美國法上「詐欺市場理論」之發展背

景、學者論述與我國證券市場實況，在

我國證券法制建構上，放棄以 ECMH
作為交易因果關係推定之要件，應屬可

採。而其具體標準，應認原告除了必須

具體指明「財務報告內容不實」外，尚

須提供「不實資訊受到更正時，股價確

實產生變化」之資訊，以證明原告當初

交易所憑之股價確實受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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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嘉義地院啟用電子拍賣公告
【本刊宜蘭、嘉義訊】為提供民眾即時拍賣資訊，

並提升強制執行效能，貫徹拍賣資訊即時、公正、公

開、透明化司法政策，及落實無紙化環保理念，宜

蘭、嘉義地院日前陸續啟用民事執行處拍賣資訊電子

公告欄，提供不動產拍賣、動產拍賣、停止拍賣及相

關應買訊息，以輪播方式顯示各筆公告案號、拍賣日

期、股別、拍賣次數、底價及是否點交等拍賣資訊摘

要；每筆公告另附 QR-Code碼，以便利民眾掃描下
載完整內容，即時掌握拍賣公告資訊，更加貼近民眾

便利性的需求。除電子公告欄外，民眾也可以手機或

桌上型電腦至 2地院網站之「法拍屋公告」查詢，便
利又省時。

臺東地院訪視受安置少年並研討個案
【本刊臺東訊】臺東地院日前由劉長宜院長率康文

毅庭長及法官、調查保護室同仁 ,前往臺東市海山扶
兒家園、善牧德蕾之家，臺東縣卑南鄉阿尼色弗，屏

東市衛福部南區老人之家附設少教所，花蓮市芥菜種

會少年之家，花蓮縣光復鄉信望愛少年學園、花蓮縣

秀林鄉凱歌園少年學園及高雄市慈暉關懷學園等 8所
安置機構，訪視少年並舉辦個案研討會議。

於各安置機構之研討會議中，除與機構共同協

商、調整輔導計畫外，法官並針對機構所提相關法規

及程序疑義予以解說，且對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後關

於安置輔導業務因應方式進行詳細說明，以期落實個

別化處遇原則。劉院長等人對表現良好少年給予肯定

及勉勵外，並安排少年保護官與少年單獨會談，關懷

少年生活及感受，期能增進安置輔導之成效。

【又訊】為提升少年保護效能，臺東地院另於花蓮

縣南平中學召開會議，與該校人員討論本年 6月 19
日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42條第 1項第 3款，有關將少
年「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

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輔導」規

定施行後之辦理方式。會中對往後個案的轉介、開

案評估、處分時間之計算及其他執行中法院可能的處

分，如勸導書或留置觀察抑或撤銷處分等，均達成初

步共識。同時期待新法施行後，針對少年個別的問題

行為，可藉多元的處遇方式，給予更為有效的輔導。


